
臺灣南投地方法院刑事裁定

114年度聲自字第2號

聲  請  人  

即  告訴人  詹國詩（年籍資料詳卷）  

被      告  吳庭羽（年籍資料詳卷）

上列聲請人即告訴人因被告涉犯過失傷害案件，不服臺灣高等檢

察署臺中檢察分署檢察長中華民國114年1月6日114年度上聲議字

第153號駁回再議之處分（原不起訴處分案號：臺灣南投地方檢

察署113年度醫偵字第5號），聲請准許提起自訴，本院裁定如

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聲請駁回。

　　理　由

一、聲請意旨詳如附件「聲請提起自訴理由狀」所載。

二、按告訴人不服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駁回處分者，得於接受

處分書後10日內委任律師提出理由狀，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

請准許提起自訴；法院認准許提起自訴之聲請不合法或無理

由者，應駁回之，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1第1項、第258條之

3第2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。而參諸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1規

定之立法理由，係為防止濫行提出聲請，虛耗訴訟資源，乃

參考德國刑事訴訟法第172條第3項之規定，明定交付審判之

案件，必須委任律師提出理由狀，程序始稱合法。是「委任

律師提出理由狀」係告訴人聲請交付審判必備之要件，解釋

上應嚴格遵守上開規定，且上開程式欠缺，並非得補正之事

項，若不符上開程式要件，即為聲請不合法，應逕予駁回

（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91年度法律座談會刑事類提案第

27號研討結果同此見解）

二、經查，聲請人即告訴人詹國詩以被告吳庭羽涉犯過失傷害罪

　　嫌，向臺灣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（下稱南投地檢署）提出告

訴，嗣經該署檢察官偵查後為不起訴處分（113年度醫偵字

第5號），聲請人不服，聲請再議，亦經臺灣高等檢察署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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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檢察分署（下稱臺中高分檢）檢察長以再議無理由而駁回

再議之聲請（114年度上聲議字第153號），此有南投地檢署

檢察官不起訴處分書、臺中高分檢處分書在卷可憑。聲請人

收受上開駁回再議聲請之處分書後，具狀向本院聲請交付審

判，惟聲請人並未委任律師為代理人而為聲請，依前開說

明，本件聲請不合法且無從補正，應予駁回。

三、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，裁定如主文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23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二庭　審判長法　官　陳宏瑋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蔡霈蓁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陳育良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
本裁定不得抗告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林儀芳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23　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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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35) inset, 0 0 0 0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}*/

.ui-resizable-helper {
    border: 2px dotted #888888;
    background-color: #888888;
    opacity: .3;
}

.thin-scrollbar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0px;
    width: 10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5px;
    width: 15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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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南投地方法院刑事裁定
114年度聲自字第2號
聲  請  人  
即  告訴人  詹國詩（年籍資料詳卷）  
被      告  吳庭羽（年籍資料詳卷）
上列聲請人即告訴人因被告涉犯過失傷害案件，不服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檢察長中華民國114年1月6日114年度上聲議字第153號駁回再議之處分（原不起訴處分案號：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113年度醫偵字第5號），聲請准許提起自訴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聲請駁回。
　　理　由
一、聲請意旨詳如附件「聲請提起自訴理由狀」所載。
二、按告訴人不服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駁回處分者，得於接受處分書後10日內委任律師提出理由狀，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；法院認准許提起自訴之聲請不合法或無理由者，應駁回之，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1第1項、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。而參諸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1規定之立法理由，係為防止濫行提出聲請，虛耗訴訟資源，乃參考德國刑事訴訟法第172條第3項之規定，明定交付審判之案件，必須委任律師提出理由狀，程序始稱合法。是「委任律師提出理由狀」係告訴人聲請交付審判必備之要件，解釋上應嚴格遵守上開規定，且上開程式欠缺，並非得補正之事項，若不符上開程式要件，即為聲請不合法，應逕予駁回（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91年度法律座談會刑事類提案第27號研討結果同此見解）
二、經查，聲請人即告訴人詹國詩以被告吳庭羽涉犯過失傷害罪
　　嫌，向臺灣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（下稱南投地檢署）提出告訴，嗣經該署檢察官偵查後為不起訴處分（113年度醫偵字第5號），聲請人不服，聲請再議，亦經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（下稱臺中高分檢）檢察長以再議無理由而駁回再議之聲請（114年度上聲議字第153號），此有南投地檢署檢察官不起訴處分書、臺中高分檢處分書在卷可憑。聲請人收受上開駁回再議聲請之處分書後，具狀向本院聲請交付審判，惟聲請人並未委任律師為代理人而為聲請，依前開說明，本件聲請不合法且無從補正，應予駁回。
三、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，裁定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23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二庭　審判長法　官　陳宏瑋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蔡霈蓁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陳育良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本裁定不得抗告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林儀芳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23　　日



臺灣南投地方法院刑事裁定
114年度聲自字第2號
聲  請  人  
即  告訴人  詹國詩（年籍資料詳卷）  
被      告  吳庭羽（年籍資料詳卷）
上列聲請人即告訴人因被告涉犯過失傷害案件，不服臺灣高等檢
察署臺中檢察分署檢察長中華民國114年1月6日114年度上聲議字
第153號駁回再議之處分（原不起訴處分案號：臺灣南投地方檢
察署113年度醫偵字第5號），聲請准許提起自訴，本院裁定如下
：
　　主　文
聲請駁回。
　　理　由
一、聲請意旨詳如附件「聲請提起自訴理由狀」所載。
二、按告訴人不服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駁回處分者，得於接受
    處分書後10日內委任律師提出理由狀，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
    請准許提起自訴；法院認准許提起自訴之聲請不合法或無理
    由者，應駁回之，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1第1項、第258條之
    3第2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。而參諸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1規
    定之立法理由，係為防止濫行提出聲請，虛耗訴訟資源，乃
    參考德國刑事訴訟法第172條第3項之規定，明定交付審判之
    案件，必須委任律師提出理由狀，程序始稱合法。是「委任
    律師提出理由狀」係告訴人聲請交付審判必備之要件，解釋
    上應嚴格遵守上開規定，且上開程式欠缺，並非得補正之事
    項，若不符上開程式要件，即為聲請不合法，應逕予駁回（
    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91年度法律座談會刑事類提案第27
    號研討結果同此見解）
二、經查，聲請人即告訴人詹國詩以被告吳庭羽涉犯過失傷害罪
　　嫌，向臺灣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（下稱南投地檢署）提出告
    訴，嗣經該署檢察官偵查後為不起訴處分（113年度醫偵字
    第5號），聲請人不服，聲請再議，亦經臺灣高等檢察署臺
    中檢察分署（下稱臺中高分檢）檢察長以再議無理由而駁回
    再議之聲請（114年度上聲議字第153號），此有南投地檢署
    檢察官不起訴處分書、臺中高分檢處分書在卷可憑。聲請人
    收受上開駁回再議聲請之處分書後，具狀向本院聲請交付審
    判，惟聲請人並未委任律師為代理人而為聲請，依前開說明
    ，本件聲請不合法且無從補正，應予駁回。
三、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，裁定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23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二庭　審判長法　官　陳宏瑋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蔡霈蓁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陳育良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本裁定不得抗告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林儀芳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23　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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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列聲請人即告訴人因被告涉犯過失傷害案件，不服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檢察長中華民國114年1月6日114年度上聲議字第153號駁回再議之處分（原不起訴處分案號：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113年度醫偵字第5號），聲請准許提起自訴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聲請駁回。
　　理　由
一、聲請意旨詳如附件「聲請提起自訴理由狀」所載。
二、按告訴人不服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駁回處分者，得於接受處分書後10日內委任律師提出理由狀，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；法院認准許提起自訴之聲請不合法或無理由者，應駁回之，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1第1項、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。而參諸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1規定之立法理由，係為防止濫行提出聲請，虛耗訴訟資源，乃參考德國刑事訴訟法第172條第3項之規定，明定交付審判之案件，必須委任律師提出理由狀，程序始稱合法。是「委任律師提出理由狀」係告訴人聲請交付審判必備之要件，解釋上應嚴格遵守上開規定，且上開程式欠缺，並非得補正之事項，若不符上開程式要件，即為聲請不合法，應逕予駁回（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91年度法律座談會刑事類提案第27號研討結果同此見解）
二、經查，聲請人即告訴人詹國詩以被告吳庭羽涉犯過失傷害罪
　　嫌，向臺灣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（下稱南投地檢署）提出告訴，嗣經該署檢察官偵查後為不起訴處分（113年度醫偵字第5號），聲請人不服，聲請再議，亦經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（下稱臺中高分檢）檢察長以再議無理由而駁回再議之聲請（114年度上聲議字第153號），此有南投地檢署檢察官不起訴處分書、臺中高分檢處分書在卷可憑。聲請人收受上開駁回再議聲請之處分書後，具狀向本院聲請交付審判，惟聲請人並未委任律師為代理人而為聲請，依前開說明，本件聲請不合法且無從補正，應予駁回。
三、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，裁定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23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二庭　審判長法　官　陳宏瑋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蔡霈蓁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陳育良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本裁定不得抗告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林儀芳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23　　日



